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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基層公務員被投訴時所產生的不公待遇

現時本澳有不少公務員⻑期處於高壓的工作狀態，繁忙的工作對公務員
身體健康及心理、精神專注度都存在不良的影響。其中，無理匿名投訴
是一眾公務員面臨的嚴峻問題之一。我們辦事處曾收到許多公職人員反
映，不合理的匿名投訴在內部持續增⻑，致使各部門員工可能需要面臨
沉重的行政處罰，或需要被追溯過往是否犯下過失。

眾多投訴的處理屬於不公開審判，並以內部形式處理。相關的專責部門
雖會協調各方以回應內部投訴，但對於該類投訴制度，尤其是針對領導
層的投訴，處理人員可能會出現因害怕得罪領導或被「秋後算賬」，因
而不敢著手處理的情況。

當下級面臨投訴時，上級按照制定的流程進行後續處罰及相關流程。基
層公務員需經過繁復且漫⻑的一系列問話及答辯程式。若無法提出證據
加以自證，便需按照後續的司法流程上訴，整個流程⻑達數月不等，員
工亦需支付相關費用的全數金額。

然而，當上級面臨投訴時，縱使過往曾出現主管被投訴且違規行為確實
有發生的個案，其相對的處罰卻不常發生或不被公佈。就算部門領導確
實出現違法、違規行為並被舉報，高級管理層的領導卻可能使用政府資
源或公帑以作官司費用。即便雙方處於同種投訴制度的監督之下，面對
投訴的處理方式及投入成本卻大相徑庭。即便基層公務員訴訟獲勝，其
在回應投訴及訴訟的整個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和心理狀態，在很⻑一段
時間內仍承受著巨大的折磨。這種狀況充分展示基層與領導層公務員之
間的權責不對等。

匿名投訴為認為投訴環境不安全的投訴者提供了保護。而匿名投訴可能
因難以獲取投訴者及後續相關的資訊而憑空捏造；也有可能因爭議性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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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當而不予被採納。未採納證據導致沒有違規卻因無理投訴而被判處
罰的員工是相當不公平。倘若公務員因遭受「冤枉」，所提供的證據又
未被採納、調查、證實而被處罰，則必定對公務員造成巨大的心理創
傷，不僅會影響日後工作晉升機會，還會導致工作態度與積極性降低。

因此，為切實解決公務員遭受無理投訴的困境，及應對該機制為公共服
務的運作帶來的巨大挑戰，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透明度、落實責任
制。在優化投訴檢驗機制的同時，保障基層公務員權益，為他們提供足
夠的保護及支持，從而實現更公正的政府治理。匿名投訴是一把「雙刃
劍」，使用或流程不當則會引起不良影響。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1. 根據上文情況，當局有否統計歷年來每年公務員曾收到部門內部的
被匿名投訴的數據？以及當局有否瞭解在各部門內的匿名投訴中，
無理投訴或無法證實的投訴與實際被處罰個案的緣由及類別，藉此
根據這些成員之間的不滿意因素提出針對性權益保障的優化措施，
以維護部門的氛圍、提升辦公效能與績效？

2. 對於處於同種投訴制度的監督之下，卻存在上級領導層能夠靈活花
費政府資源以作被投訴後的官司費用，基層公務員卻需自行為官司
費用作花費這種權責不對等、不合規不合理的情況，當局有何措施
善這「有失公允」的現況；以及當局有何措施減少處理人員可能會
出現因害怕得罪領導或被「秋後算賬」，因而不敢著手處理的情
況？

3. 匿名投訴雖然能夠保護投訴者的資訊，但也有可能出現憑空捏造的
可能性，當局有何措施或有何相應的投訴檢驗機制，區分有根據和
無理投訴的類別，以驗證投訴和舉證的真確性、確保投訴處理程式
的高效準確，且避免相關人士受到無謂的行政流程處罰；若投訴被
驗證為無理投訴、憑空捏造的投訴，對已經被影響的被投訴者，當
局又有何彌補性措施安撫被投訴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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